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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

（1994 年 1 月 5 日国务院批准 1994 年 1 月 25 日公

安部令第 16 号发布 根据 2023 年 7 月 20 日《国务院

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修订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废旧金属收购业的治安管理，保护合法

经营，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废旧金属，是指生产性废旧金属和非生

产性废旧金属。生产性废旧金属和非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具体分类

由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规定。

第三条 生产性废旧金属，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由有权经营

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业的企业收购。收购废旧金属的其他企业和

个体工商户只能收购非生产性废旧金属，不得收购生产性废旧金

属。

第四条 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，应当在取得营

业执照后 15 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。

备案事项发生变更的，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

当自变更之日起 15 日内（属于工商登记事项的自工商登记变更之

日起 15 日内）向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办理变更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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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机关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，便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备

案。

第五条 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应当有固定的经营场所。收购

废旧金属的个体工商户应当有所在地常住户口或者暂住户口。

第六条 在铁路、矿区、油田、港口、机场、施工工地、军

事禁区和金属冶炼加工企业附近，不得设点收购废旧金属。

第七条 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在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时，应

当查验出售单位开具的证明，对出售单位的名称和经办人的姓名、

住址、身份证号码以及物品的名称、数量、规格、新旧程度等如

实进行登记。

第八条 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得收购下列

金属物品：

（一）枪支、弹药和爆炸物品；

（二）剧毒、放射性物品及其容器；

（三）铁路、油田、供电、电信通讯、矿山、水利、测量和

城市公用设施等专用器材；

（四）公安机关通报寻查的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物品。

第九条 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现有出售公

安机关通报寻查的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物品的，应当立即报告

公安机关。

公安机关对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物品应当予以扣留，并开

付收据。有赃物嫌疑的物品经查明不是赃物的，应当及时退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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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物品经查明确属赃物的，依照国家有关规

定处理。

第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

户进行治安业务指导和检查。收购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协助公

安人员查处违法犯罪分子，据实反映情况，不得知情不报或者隐

瞒包庇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给予相应处罚：

（一）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，未履行备案手续收购

生产性废旧金属的，予以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拒不改正的，

视情节轻重，处以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未履行备案手

续收购非生产性废旧金属的，予以警告或者处以 500 元以下的罚

款；

（二）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，未向公安机关办理变

更手续的，予以警告或者处以 200 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，非法设点收购废旧金属的，

予以取缔，没收非法收购的物品及非法所得，可以并处 5000 元以

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四）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，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时未如

实登记的，视情节轻重，处以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或

者责令停业整顿；

（五）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，收购禁止收购的金属物品的，

视情节轻重，处以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责令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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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顿。

有前款所列第（一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项情形之一，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

可以自得知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15 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

请复议；对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 15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三条 对严格执行本办法，协助公安机关查获违法犯罪

分子，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公安机关给予表彰或者奖

励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